
臺北市政府 101.11.21.  府訴一字第 10109172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1年 5月 10日北市社老字第

1013665670

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許可於本市萬華區○○路○○號○○樓至○○樓設立老人福利機構（長

期照護機構 -養護型），並領得原處分機關核發之民國（下同）83年 1月 31日北市社老（立

）字第 xx-xx號立案證書在案【（100年 5月 31日領得原處分機關北市社老（立）第 1001202

號北市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證書（業務規模：長照 30床，養護 87床，含鼻胃管、導尿管護

理服務需求 43床）】。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5月 2日接獲民眾檢舉表示，訴願人未與入住者

或

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等情，乃於同日派員前往訴願人設立處所稽查，查得該處所共計 87位住

民，抽檢其中 6位住民之簽約情形，發現訴願人確有未與入住者○○○○、○○○、○○○

等 3人或其等 3人之家屬訂定書面契約之情事，核與老人福利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不符，原

處

分機關乃依同法第 46條第 5款規定，以 101年 5月 10日北市社老字第 10136656701號函請訴

願人

於 101年 6月 10日前完成 101年度書面契約簽訂事宜，並自該函文到日起不得增加收容老人

。

該函於 101年 5月 14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1年 6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6月 18日、

7月 10

日、8月 8日及 8月 28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37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對老人福利

　　機構應予輔導、監督、檢查、評鑑及獎勵。」第 38條第 1項規定：「老人福利機構應與



　　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第 46條規定：「老人福利機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限期令其於一個月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五、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未

　　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或將不得記載事項納入契約。」第 49條第 1項規定：「

　　老人福利機構於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規定限期令其改善期間，不得增加

　　收容老人，違者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臺北市政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

委

　　任事項，並自 90年 9月 1日起生效。......公告事項：......四、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

　　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一）老人福利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截至原處分機關 101年 5月 2日會勘日止，訴願人僅有 4件特殊個案未簽訂 101年度

　　　書面契約，其中 2案係由原處分機關安置之原○○園區住民， 1案為社會福利中心安

　　　置之獨居老人（上開 3案原處分機關表示無法與訴願人簽約），另 1案則為無家屬之

　　　低收入戶；另有 3案未完成 101年度之續約，其中 2案因家屬旅居國外無法聯絡，另

　　　 1案即為住民○○○家屬陳情檢舉案。

（二）本件處分起因於住民○君次子陳情檢舉，○君 100年度養護費用原由其家屬（即○君

　　　之長子、長女、次子）依協議分擔，惟其次子於訴願人 101年度調整收費費用後，不

　　　但積欠費用，且以未接獲調整費用通知為由，不願依調整後之收費標準繳費與續約，

　　　對此訴願人並無故意或過失，不應處罰。原處分機關明知訴願人早於 101年 1月 5日

　　　起即向○君家屬協商簽約事宜，○君未完成簽約係因其次子逃避照顧責任，原處分機

　　　關卻一味偏袒，違反行政中立。○君之長子、長女已繳交其等約定分擔之費用，有續

　　　約之事實存在。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與部分入住者簽訂書面契約（即續約），審認

　　　訴願人違反老人福利法，實為援法錯誤，致訴願人可能面臨評鑑降等，甚至喪失內政

　　　部補助款，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5月 2日接獲民眾檢舉表示，訴願人未與入住者○○○○、○

　　○○、○○○等 3人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等情，乃於同日派員前往訴願人設立處所稽

　　查，查得該處所共計 87位住民，抽檢其中 6位住民之簽約情形，發現訴願人確有未與入

　　住者○○○○、○○○、○○○等 3人或其等 3人之家屬訂定書面契約之情事，核與老人

　　福利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乃依同法第 46條第 5款規定，以 101年 5月

10日

　　北市社老字第 10136656701號函請訴願人於 101年 6月 10日前完成 101年度書面契約簽訂

事



　　宜，並自該函文到日起不得增加收容老人。有臺北市社會局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原處

　　分機關 101年 5月 2日受理人民陳情、檢舉案件會勘紀錄表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

　　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入住者○君次子於訴願人調整收費後，不願依調整後之收費標準繳費與續

　　約，對此訴願人並無故意或過失，不應處罰，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老人福利法，

　　實為援法錯誤，請撤銷原處分等語。按老人福利法第 38條第 1項及第 46條第 5款規定，

老

　　人福利機構應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老人福利機構有

　　違反第 38條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限期令其於 1個月內改善。查訴願人係經許可設立之老

　　人福利機構，經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5月 2日派員至訴願人之設立處所實地查訪，發現訴

　　願人有未與入住者或其等家屬訂定書面契約之情事，已如前述，縱然其住民○君因家屬

　　對於提高收費有爭議，乃未簽訂書面契約，然查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5月 2日稽查當日，

　　抽檢該處所 6位住民之簽約情形時，除○君外，訴願人確有未與其住民○○○○、○○

　　○等 2人簽訂書面契約之情事存在，亦為訴願人所不爭執，復查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6月

　　13日進行複查時，該處所住民計 86位，自 101年 5月 3日起完成簽約者計 21人（包括

○○

　　○○、○○○），迄今 86位住民中，已有 85位完成簽訂書面契約（除○君外），乃以 1

　　01年 6月 21日北市社老字第 10138625600號函審認訴願人已依限完成改善，不予處以罰

鍰

　　在案，是訴願人主張未續約完成，並非未訂定書面契約，顯係其個人其主觀法律見解，

　　不足採據。又查訴願人主張 4個特殊個案未簽訂書面契約部分，業經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6月 21日函檢送之訴願答辯書中敘明該等個案適用 101年度低收入戶老人進住機構合作契

　　約，其等書面契約已完備，尚非本件限期改善之範圍，併予敘明。從而，原處分機關所

　　為處分，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

　　　　　　　　　　　　　　　　　　　　　　　　　　　　　　　　委員　蔡　立　文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